臺北市體育處志工實施計畫
壹、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推展志願服務實施要點辦理。
貳、目的：為有效結合民間資源，加強為民服務工作，協助推展體育業務，提高體
育場館使用效益。

參、遴選對象及方式：

 一、召募對象：年滿18歲、身心健康、具備服務熱忱之國民。

 二、召募步驟：

（一）於本處網站公告召募訊息、發函至各機關、學校及社團協助宣導、請現
任志工推薦。

         （二）請報名者填寫報名表，本處就志工專長及服勤時間等事項初選合格後
，再安排面談，擇優錄用。
（三）經初選合格人員參加業務研習，訓練後依個人專長、興趣及服勤時間
     分組並交付任務。         
肆、服務項目、時間、地點：
一、服務項目：

         （一）經常性服務:

              (1)臺北體育館來賓接待、引導、協助行政會議庶務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(2)臺北體育館一樓佈告欄維護、報紙整理、新聞室整理。

              (3)協助體育文宣品整理及分發。

              (4)協助一般文件整理裝訂 。
     （二）其他服務:(支援體育活動承辦等相關事項)。
二、值勤時間： 
	  分  類
	     服勤日
	      時 間

	經常性服務
	星期一至星期五
	上午9：00～12：00
下午13：30～16：30

	專案活動支援
	星期一至星期五
及例假日
	依據活動需要排定

於活動前二週調查


    三、值勤地點：
（1）臺北體育館1樓側門服務臺。
          （2）臺北體育館各業務單位辦公室。
          （3）其他活動與體育賽會承辦地點。
伍、編組與管理： 
一、依照需要分組，設組長1人，由全體組員投票選出，另由各組組長共推1人

擔任隊長，綜理隊務，對外代表全隊，組長及隊長任期均為1年。   
二、由本處指派專人擔任志工服勤聯絡窗口及管理相關庶務。
陸、教育訓練

一、市府各機關或志願服務協會辦理之基礎訓練，凡參訓合格者，本處予以採認。

二、本處另依照需要辦理各項基礎或專業訓練，優先分配名額予本處志工參加。
柒、權利與義務：
一、權利：

（一）志工為無給職，於預算額度內，依實際值勤時數補助交通代金。

         （二）參加本處舉辦志工訓練或聯誼活動。
         （三）熱心服務、績優志工，於本處或推薦市府機關公開獎勵表揚。

二、義務：

         （一）遵守志願服務法各項規定。
         （二）遵守本處志工服務及服勤規定。
         （三）參與本處主辦各項教育訓練，增進知能。

捌、考評與續聘：定期辦理志工平時考評，作為是否續聘依據。

玖、經費：本計畫所需交通代金及行政經費由本處編列預算支應。

拾、本計畫陳 處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